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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新材”或“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鼎胜新材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

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程序 

鼎胜新材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全体

9 名董事，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周贤海先生、卢春

泉先生、宗永进先生回避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许良虎先生、许光明先生、王建明先生在董事会召开前审阅提

案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就董

事会审议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进行

定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对关联方形

成重大依赖，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

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结果，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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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为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

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将在 2020 年度继续与浙江鼎瑞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鼎瑞机械”）、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新能

源”）、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杭州鼎胜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集团”）、杭州鼎盛轻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鼎盛轻合金”）及其子公司开展关联交易以及接受关联方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内容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元） 实际金额（元） 

采购设备及配件等 鼎瑞机械 160,000,000.00 15,233,185.81 

出租房屋 鼎瑞机械 5,000,000.00 2,080,000.00 

销售产成品 银隆新能源 50,000,000.00 1,333,493.98 

销售产成品 盟固利 9,000,000.00 2,969,918.34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

务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晟新材”） 

3,000,000,000.00 1,914,795,050.11 

销售产成品、辅料及

废料 
联晟新材 60,000,000.00 43,120,186.48 

承租房屋建筑物 鼎盛轻合金 180,000.00 90,000.00 

接受关联方担保 
鼎胜集团、周贤海、王

小丽 
4,470,586,800.00 4,442,544,300.00 

注：联晟新材自2019年12月1日开始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因此关联交易本期数统计

时间范围为2019年1-11月。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参照公司近年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

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向关联方销

售机床产品、配件及为其提供维修服务，以及自关联方租入办公用房和采购设备

及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内容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元） 

采购设备及配件等 鼎瑞机械 150,000,000.00 

出租房屋 鼎瑞机械 3,000,000.00 

销售产成品 银隆新能源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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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成品 盟固利 5,000,000.00 

承租房屋建筑物 鼎盛轻合金 250,000.00 

接受关联方担保 鼎胜集团、周贤海、王小丽 6,442,544,300.00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鼎瑞机械 

公司名称：浙江鼎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言胜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瓶窑村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 月 7 日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五金加工，构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工业炉窑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安装调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鼎瑞机械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周贤海先生的弟弟周言

胜控制的企业。 

（二）银隆新能源 

公司名称：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信华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湖路 16 号 

注册资本：110333.5385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30 日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87567591-c307431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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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经营范围不属登记事项。

以下经营范围信息由商事主体提供，该商事主体对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对新能源相关领域技术的研究开发；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销售；

混合动力、纯电动车动力总成、电机、电源管理系统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汽

车（不含小轿车）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其他企业。 

（三）盟固利 

公司名称：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全玉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8 号 1 号楼 4 层 

注册资本：44572.8571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27 日 

经营范围：生产电池；技术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其他企业 

（四）鼎胜集团 

公司名称：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天中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1500 号 3 幢 909 室 

注册资本：70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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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3 年 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项目咨询；市场投资咨询；物业管理，

物业出租、出售：销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煤炭、金属材料，乙二醇。（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鼎胜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 

（五）鼎盛轻合金 

公司名称：杭州鼎盛轻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天中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崇化村水河桥 84 号 

注册资本：8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19 日 

经营范围：铜铝精整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

象策划；电子商务的技术服务，承办会展，实业投资、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除期货、证券商品中介），物业管理，企业项目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科

研信息、产业化配套服务，园区运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鼎盛轻合金系公司控股股东鼎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六）关联自然人 

周贤海、王小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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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出售商品、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担保均是为了满足日常经营

的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保障程度。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遵循实际交易

中的定价惯例，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期与上述关联单位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对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及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均是必要的、有

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决议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因此，保荐机构对鼎胜新材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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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

署页） 

 

 

 

保荐代表人： 

 

   

张 宁  金 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